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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4228843][bookmark: _Toc150687959][bookmark: _Toc214255476][bookmark: _Toc244941625]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114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bookmark: _Toc464721952][bookmark: _Toc496687765][bookmark: _Toc496687769]推廣貿易基金(下稱推貿基金)設立宗旨在拓展貿易，因應貿易情勢，支援各項貿易活動，以協助業者突破困境，開拓國際市場，提升我對外出口競爭力及國際經貿地位為願景。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基金來源67億929萬1千元，基金用途60億3,950萬4千元，預計本期賸餘6億6,978萬7千元，較113年度預算賸餘8億3,991萬3千元，減少1億7,012萬6千元。謹就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評析如下：
[bookmark: _Toc148090706][bookmark: _Toc369264426][bookmark: _Toc431368717][bookmark: _Toc528850266][bookmark: _Toc531178674][bookmark: _Toc467053027][bookmark: _Toc181694040]一、為加強與國際社會的連結，以促進國際合作與經濟發展，允宜持續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研謀多元化經貿策略布局
推貿基金為協助我國進出口業者開拓國際市場，提升對外出口競爭力，114年度預算案編列「貿易推廣工作計畫」59億7,367萬元，較113年度預算案58億1,318萬2千元，增加1億6,048萬8千元(增幅2.76%)，其實施內容包含持續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及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強化我國與亞太地區各會員體合作關係等。經查：
(一)近年我國對CPTPP 11個成員國之雙邊貿易額，占年度貿易總額約2成4，且部分成員國為我國重要貿易夥伴
CPTPP於2018年正式生效，最初11個成員國分別為日本、加拿大、澳洲、紐西蘭、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秘魯、馬來西亞、智利及汶萊，人口規模約5億，國內生產毛額(GDP)合計占全球約13%，英國入會後[footnoteRef:1]，CPTPP成員國人口增加為約5.7億，GDP占全球比率擴大到約15%[footnoteRef:2]。鑒於我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為多元深化經貿夥伴關係，爭取加入CPTPP，為政府重要經貿政策。據經濟部國際貿易署CPTPP專網公布之110年至113年9月止CPTPP 11國與我國雙邊貿易統計資料，近年我國對CPTPP成員國之貿易額占我國貿易總額約2成4至2成5，其中對CPTPP 11國出口值占我國總出口比重由110年度之21.3%增加至112年度之23.6%，迄累計113年1至9月出口占比略降為23.0%；而自CPTPP 11國進口值占總進口比重則由110年度之28.4%降至累計113年1至9月之25.8%。另CPTPP成員國中，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及越南為我國前10大貿易夥伴國，112年度雙邊貿易總額占我對外貿易總額占比分別為9.67%、5.01%、3.17%、2.95%及2.28%；又隨英國加入CPTPP協定將於113年12月15日正式生效，未來若加計我國與英國之進出口貿易額，與CPTPP成員國經貿關係將更顯緊密。 [1: 參閱「英國加入CPTPP協定將於12月15日正式生效」，國際貿易署113年8月29日商情，以及網址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to-join-cptpp-by-15-december(最後瀏覽日:2024年10月14日)。]  [2: 參閱外交部網站，https://www.mofa.gov.tw/cp.aspx?n=2613 (最後瀏覽日:2024年10月14日)。] 

表1  110年至113年9月底止我國對 CPTPP 11 國出口概況表
單位：億美元；%
	
	

	年度
	對CPTPP 11國出口
	日本
	新加坡
	馬來
西亞
	越南
	澳大
利亞
	墨西哥
	加拿大
	紐西蘭
	秘魯
	智利
	汶萊

	
	金額
	占總出
口比重
	年增率
	
	
	
	
	
	
	
	
	
	
	

	
	
	
	
	占對CPTPP出口比重

	110年
	950
	21.3
	33.0
	30.7
	27.1
	14.0
	14.7
	5.1
	3.9
	3.2
	0.7
	0.3
	0.3
	0.03

	111年
	1,117
	23.3
	17.6
	30.1
	26.4
	15.2
	13.1
	6.8
	4.3
	3.0
	0.6
	0.2
	0.2
	0.03

	112年
	1,022
	23.6
	-8.5
	30.8
	29.1
	14.8
	11.5
	5.7
	4.6
	2.6
	0.5
	0.3
	0.2
	0.01

	113年
1-9月
	802
	23.0
	-
	23.9
	30.3
	17.7
	13.1
	5.5
	6.4
	2.4
	0.4
	0.2
	0.1
	0.01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國際貿易署CPTPP專網公布之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11國與我國雙邊貿易統計資料。


表2  110年至113年9月底止我國自 CPTPP 11 國進口概況表
單位：億美元；%
	
	

	年度
	自CPTPP 11國進口
	日本
	新加坡
	馬來
西亞
	越南
	澳大
利亞
	墨西哥
	加拿大
	紐西蘭
	秘魯
	智利
	汶萊

	
	金額
	占總進
口比重
	年增率
	
	
	
	
	
	
	
	
	
	
	

	
	
	
	
	占自CPTPP進口比重

	110年
	1,086
	28.4
	30.0
	51.7
	11.1
	10.9
	5.7
	13.8
	1.5
	2.2
	0.9
	0.3
	1.9
	0.1

	111年
	1,201
	28.1
	10.6
	45.5
	10.4
	11.3
	5.8
	20.5
	1.6
	2.1
	1.0
	0.4
	1.4
	0.02

	112年
	938
	26.7
	-21.9
	47.3
	10.2
	10.3
	6.6
	18.5
	1.7
	2.1
	1.1
	0.4
	1.4
	0.3

	113年
1-9月
	746
	25.8
	-
	45.3
	9.5
	14.6
	7.8
	15.2
	2.5
	2.0
	1.1
	0.5
	1.1
	0.2


資料來源：同表1。
(二)經評估加入CPTPP有助提升全球競爭力及拓展海外商機，允宜加強受影響產業評估及對外資訊說明，俾利我國業者因應可能產業衝擊及貿易自由化之挑戰
據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網站113年8月更新之我國加入CPTPP對產業影響評估及因應對策[footnoteRef:3]，摘要說明如下： [3: 參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網站，https://www.ey.gov.tw/otn/92ACD23B3164B1FE(最後瀏覽日:2024年10月14日)。] 

1.工業部分：
(1)CPTPP成員經濟體每年進口工業產品總額約3.9兆美元，而我國工業產品占CPTPP總進口之比重僅約4%，顯示仍有相當成長空間。
(2)我國工業產品於越南、馬來西亞、智利、墨西哥等市場面臨較高關稅，平均關稅分別約10.7%、7.9%、6.0%及5.5%，而我國紡織、鋼鐵金屬、石化及塑橡膠產業具出口競爭力，在部分CPTPP成員經濟體進口需求持續成長，並存在高關稅障礙下，加入CPTPP對我業者拓展新興市場將具有效益。
(3)經評估汽車、加工食品等產業可能面臨較大開放壓力：汽車產業部分，因國內整車尚不具經濟規模，國內主要整車廠皆與美、日、歐品牌合作，開放市場後品牌母廠可能直接以進口取代國產策略，將影響整車產業發展；至加工食品產業部分，則因國內食品多為內銷，考量日本與我國飲食習慣相近，致國產品可能面臨較大壓力。
(4)因應對策：政府將與公會保持密切互動，掌握產業衝擊及需求；協助業者拓銷海外市場及分散市場，並推動升級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以及加強進口貨品監測及協助企業運用救濟機制等。
2.農業部分：
(1)CPTPP成員經濟體每年進口農產品總額約2,800億美元，而我國112年農產品外銷至CPTPP成員經濟體為16.3億美元，仍有很大成長空間。加入CPTPP後，我國農產品可享受成員經濟體提供之農產品優惠關稅，將帶來外銷契機。
(2)CPTPP各成員經濟體農產品零關稅比率平均為96.2%；我國加入CPTPP後，部分農產品將受影響，農業部將加速農業調整轉型作為，並在談判過程中爭取稻米等敏感產品排除降稅，或爭取較長之降稅期，減低對我國產業影響。
(3)因應對策：農業部將加速辦理相關調適因應措施，包括：推動進擊型農業，拓展國際市場；推行地產地消，促進市場區隔；建構完整冷鏈場域與供應鏈，提升農產品價值等。
3.服務業部分：經評估我國在WTO、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已屬高度開放，國內服務業者對市場競爭已有適應能力，加入CPTPP後對我服務業之影響應屬有限，且外國服務業者來臺良性競爭，有助提升我服務業國際競爭力。
鑒於加入CPTPP可能涉及多項產品市場開放，影響層面甚廣，允宜持續妥為評估其對各產業可能衝擊及利弊分析，並與國內相關產業之利害關係人充分說明及溝通、交換意見，如：市場開放部分之產品降稅安排、市場開放比例、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等議題，及尋求降低對產業衝擊之可能解決方案等，並加強與各相關主管機關之協調效率，充分考量我國產品進出口狀況、產業發展及競爭力評估，預擬雙邊及多邊諮商時之談判策略與方案，爭取對我國有利之市場開放條件，以降低對國內相關產業之影響。
綜上，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編列「貿易推廣工作計畫」59億7,367萬元，較113年度預算案增加1億6,048萬8千元，增幅2.76%，其實施內容包含持續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及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強化我國與亞太地區各會員體合作關係等，我國已於2021年9月間正式向CPTPP協定存放國紐西蘭遞交申請函，允宜於職掌範圍內持續運用各項資源積極推動加入，俾利多元經貿布局及加強國際連結，並協同相關部會協助我國業者因應可能產業衝擊及貿易自由化之挑戰。

[bookmark: _Toc179621170][bookmark: _Toc54895613][bookmark: _Toc431368714][bookmark: _Toc21510765][bookmark: _Toc181694041]二、近年我國對部分國家地區出口市場之依賴程度續增，允宜持續協助產業分散市場，妥慎因應集中度偏高之可能風險
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編列「貿易推廣工作計畫」59億7,367萬元，其實施內容包含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順應國際貿易情勢及產業發展趨勢，擬定出口拓銷策略，辦理實體及線上拓銷活動，協助我國企業布局全球、行銷全世界等。經查：
(一)近期我國出口對美國之貿易依存度持續增加，躍居我國第2大出口市場，出口市場結構出現顯著變化
113年以來隨各國通膨壓力舒緩，需求逐漸回升，國際景氣大抵維持平穩擴張力道，加上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等新興科技應用商機熱絡及消費性電子新品備貨暢旺，據財政部113年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資料(詳表1)，我國出口延續112年第4季之走升態勢，已連續11個月正成長，且113年1至9月出口總額達3,491.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10.2%；其中我國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占總出口比率自109年之43.9%，降至113年累計1至9月之31.2%，而於主要國家(地區)貿易往來消長互見下，同期間我國對美國出口占比上升至24.1%，躍居我國第2大出口市場、累計113年1至9月對美國出口年增率達59.7%，遠高於對東協(14.3%)，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則呈負成長2.7%，出口市場結構出現顯著變化。
表1 近年我國對主要貿易地區(國家)之出口情形     單位：億美元；%
	年度
	出口總額
	較去年同期
增減率
	出口地區(國家)

	
	
	
	中國大陸及香港
	美國
	東協
	歐洲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108
	3,291.6
	-1.5
	1,321.2
	40.1
	462.5
	14.1
	539.3
	16.4
	297.7
	9.0

	109
	3,451.3
	4.9
	1,513.8
	43.9
	505.5
	14.6
	532.2
	15.4
	281.4
	8.2

	110
	4,463.7
	29.3
	1,888.7
	42.3
	656.9
	14.7
	702.4
	15.7
	384.8
	8.6

	111
	4,794.2
	7.4
	1,858.8
	38.8
	750.5
	15.7
	806.1
	16.8
	411.0
	8.6

	112
	4,324.3
	-9.8
	1,522.5
	35.2
	762.3
	17.6
	762.7
	17.6
	422.8
	9.8

	113
(1-9月)
	3,491.3
	10.2
	1,090.1
	31.2
	842.3
	24.1
	636.2
	18.2
	293.3
	8.4


說    明：表內「東協」包括新加坡、馬來西亞、菲律賓、泰國、印尼、越南、汶萊、寮國、緬甸及柬埔寨等10國。
資料來源：財政部113年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新聞稿，113年10月8日。
(二)113年1至9月電子零組件及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合共占比達64.6%，出口集中度為近10年最高，應密切關注並妥慎因應潛在風險，確保適時採取有效措施
111年至113年9月底我國主要出口產品占比仍以「電子零組件」最高，惟由111年之41.7%減至113年9月底之36.3%(其中「積體電路」由111年之38.4%減至113年9月底之33.7%)，減少5.4個百分點；其次為「資通與視聽產品」113年9月底占比28.3%，較111年度占比13.5%大幅增加14.8個百分點，且近年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聽產品之銷售流向隨全球供應鏈重組、部分廠商擴大在臺生產等出現結構性轉變，兩者併計出口占比由111年之55.2%增長至113年1至9月累計之64.6%，為自104年以來最高；其餘傳產貨類產品出口相較偏弱，除紡織品外，113年1至9月累計均較去年同期呈負成長(詳表2)，出口貨品復甦尚非全面。爰此，鑒於出口品項集中於部分產品，當主要出口國家對相關產品需求轉弱時，易連動影響我國出口表現及經濟成長，值允注意並妥慎因應可能風險。
表2  111年至113年9月底止我國主要出口貨品彙整表單位：百萬美元；%
	貨品別
	111年
	112年
	113年1-9月

	
	金額
	占總出口
	較去年同期增減率
	金額
	占總出口
	較去年同期增減率
	金額
	占總出口
	較去年同期增減率

	出口總額
	479,415
	100.0
	7.4
	432,432
	100.0
	-9.8
	349,129
	100.0
	10.2

	電子零組件
	200,134
	41.7
	16.4
	178,711
	41.3
	-10.7
	126,712
	36.3
	-4.4

	  積體電路
	184,136
	38.4
	18.4
	166,629
	38.5
	-9.5
	117,644
	33.7
	-4.8

	資通與視聽產品
	64,679
	13.5
	5.5
	83,354
	19.3
	28.9
	98,772
	28.3
	80.0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36,866
	7.7
	0.1
	28,738
	6.6
	-22.0
	21,291
	6.1
	-2.4

	機械
	28,551
	6.0
	2.6
	24,211
	5.6
	-15.2
	17,912
	5.1
	-0.8

	塑橡膠及其製品
	26,016
	5.4
	-12.9
	19,957
	4.6
	-23.3
	14,693
	4.2
	-3.0

	化學品
	23,476
	4.9
	0.3
	18,418
	4.3
	-21.5
	13,781
	3.9
	-2.1

	礦產品
	19,745
	4.1
	62.8
	14,621
	3.4
	-25.9
	10,629
	3.0
	-5.4

	電機產品
	15,864
	3.3
	10.5
	13,123
	3.0
	-17.3
	9,852
	2.8
	-0.2

	光學及精密儀器
	16,522
	3.4
	-16.5
	12,967
	3.0
	-21.5
	8,311
	2.4
	-17.9

	運輸工具
	16,629
	3.5
	14.0
	12,440
	2.9
	-25.2
	8,122
	2.3
	-15.6

	紡織品
	8,849
	1.8
	-2.0
	6,632
	1.5
	-25.1
	5,083
	1.5
	1.1

	*電子及資通產品
	264,813
	55.2
	13.5
	262,065
	60.6
	-1.0
	225,483
	64.6
	20.3


資料來源：財政部113年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新聞稿，113年10月8日。
綜上，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編列「貿易推廣工作計畫」59億7,367萬元，其實施內容包含順應國際貿易情勢及產業發展趨勢，擬定出口拓銷策略等。而113 年1至9月隨國際景氣平穩擴張、人工智慧商機快速成長及基期偏低等因素下，我國累計出口年增率達10.2%，惟出口集中於部分國家(地區)，出口貨品復甦尚非全面，且國際地緣政治局勢、美中科技紛爭等不確定因素，仍牽制全球經貿發展，允宜持續強化我國出口貿易動能，並加強輔導出口業者積極開拓國際新市場。

[bookmark: _Toc181694042]三、111年至113年8月底止，國外旅費及大陸地區旅費執行率偏低，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計畫之規劃未盡確實，允宜檢討改進，並覈實估列預算
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服務費用-旅運費」編列4,315萬6千元，較113年度預算案4,317萬7千元，減少2萬1千元(減幅0.05%)，其中包括：國內旅費37萬元、國外旅費4,120萬1千元、大陸地區旅費118萬元及其他旅運費40萬5千元。經查：
(一)依行政院相關規定，各基金編製年度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計畫，人數、天數應力求精簡
1.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第3點規定略以，各基金應依下列原則，編製年度派員出國計畫：(1)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施政品質。(2)有益國家整體利益、外交工作及達成機關長遠目標。……(5)出國人數、天數應力求精簡。
2.另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赴大陸地區案件編審要點」第3點規定略以，各基金應依下列原則，編製年度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1)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實質效益。(2)有助於兩岸關係發展或增進人民利益。(3)推動交流工作所必需。(4)人數、天數應力求精簡。
(二)111年至113年8月底止，國外旅費執行率均未達5成，同期間大陸地區旅費甚未執行，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計畫之規劃，未盡確實，允宜檢討改進
推貿基金111至114年度預算「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服務費用-旅運費」規劃分別辦理20至21項出國計畫及3項赴大陸地區計畫，惟111年至113年8月底止相關預算執行率核有偏低情事(詳表1)：
1.國外旅費部分：預算(案)數由111年度之3,855萬4千元逐年概增至114年度之4,120萬1千元，惟111及112年度國外旅費執行數僅各為863萬9千元及2,017萬1千元，執行率均未達5成；且113年截至8月底止國外旅費執行數僅占該年度預算案數之16.83%，亦屬偏低。
2.大陸地區旅費部分：111至114年度預算(案)均編列118萬元，係規劃辦理赴大陸、港澳地區之協商及調查經貿活動、考察委辦補助計畫之拓銷活動與參加亞太經濟合作(APEC)國際會議，惟111年至113年8月底止均未執行。
表1  推貿基金111至114年度國外旅費及大陸地區旅費預算編列及執行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國外旅費
	大陸地區旅費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111
	38,554
	8,639
	22.41
	1,180
	-
	-

	112
	40,401
	20,171
	49.93
	1,180
	-
	-

	113
	41,201
	6,936
	16.83
	1,180
	-
	-

	114
	41,201
	
	
	1,180
	
	


說    明：113年決算數係截至8月底止執行數。
資料來源：推貿基金提供。
綜上，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服務費用-旅運費」編列4,315萬6千元，其中包括國外旅費4,120萬1千元及大陸地區旅費118萬元，惟111年至113年8月底止國外旅費執行率均未達5成，同期間大陸地區旅費甚未執行，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計畫之規劃未盡確實，允宜檢討改進，並覈實估列預算。

[bookmark: _Toc181694043]四、辦理「捐助金融機構辦理海外公共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已逾6年，尚無具體成果，允宜強化推動以提升成案率
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捐助金融機構辦理海外公共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下稱海外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等經費5億元，供辦理新南向「公共工程」潛力領域工作計畫海外公共工程貸款利息補助；推貿基金前於107年度編列10億元辦理海外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108至113年度各年度均賡續編列5億元，截至113年8月底，均無執行數(詳表1)。經查：
表1  107至114年度捐助金融機構辦理海外公共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預算數
	10
	5
	5
	5
	5
	5
	5
	5

	決算數
	0
	0
	0
	0
	0
	0
	0
	


說    明：112年度以前為法定預算數及決算審定數；113及114年度為預算案數；113年決算數係截至8月底實支數。
資料來源：推貿基金提供。
(一)計畫緣起與內容概要
行政院106年9月公布新南向政策五大旗艦計畫及三大潛力領域(公共工程、觀光、跨境電商)，公共工程委員會就「公共工程」領域制定「新南向『公共工程』潛力領域工作計畫」，戰略目標除建立爭取新南向公共工程標案模式(採行措施，包括組建團隊、策略聯盟、制度化融資、政策貸款、利息補貼及與目標國合作等)外，並藉以強化我國正面形象，以及提升雙邊溝通管道與實質關係。
推貿基金辦理海外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之協助工程產業海外發展融資機制，係以政府開發協助(ODA)模式，與新南向國家政府合作推動公共工程及基礎建設案，並協助我國工程業者爭取海外公共工程商機。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盤點近年我國具海外輸出潛力類別及新南向國家需求，現以能源、石化、ETC智慧交通、鐵道、環保、水資源及工業區開發或進駐共7大工程團隊為輸出主力[footnoteRef:4]，爭取新南向市場基礎建設商機。 [4: 參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政策白皮書)第3期(111-114年)」。] 

(二)海外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迄113年8月底止，僅就潛在案源與目標國持續洽談中，尚未動支所編利息補貼預算，允宜強化推動以提升成案率
行政院於106年核定「以ODA模式推動海外公共工程執行計畫」，以推動我國參與海外公共工程，相關執行措施包含案源取得、案源評估(需經政策及專業兩階段評估)、簽訂貸款合約(要求該國中央政府出具保證並將爭端解決機制納入貸款合約)、簽訂工程合約及補貼利息差額等。惟詢據國際貿易署提供資料，截至113年8月底止，該署雖已進行數次考察、協商及專業諮詢，仍就潛在案源與目標國持續洽談中，尚未動支所編利息補貼預算；新南向國家之公共建設多以公私協力(PPP)模式進行融資，且工程專業複雜且需調和雙方國家之法規制度與對方國意願，致成案不易，該署將持續就潛在案源與目標國密切溝通，並定期召開工作階層會議盤點工作進展及交換專業意見，以加速推動進程並提升成案率。
綜上，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捐助金融機構辦理海外公共工程貸款利息補助計畫」5億元，執行迄今已逾6年，截至113年8月底止係就潛在案源與目標國持續洽談中，尚無具體成果，允宜強化推動以提升成案率。

[bookmark: _Toc181694044]五、近年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案件稽查違規趨增，允宜賡續宣導業者瞭解相關法令與完善盡職調查，以維企業商譽及我國際信譽
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專業服務費」科目編列「委託辦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管控作業計畫」1,000萬元，用於建置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資料庫及辦理專案鑑定、專案審查、執行專案報廢監督與現場稽查等。經查：
(一)委託辦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管控作業計畫內容概述
1.計畫緣由：詢據國際貿易署資料，戰略性高科技貨品[footnoteRef:5]涵蓋範圍廣泛，為鑑別各項貨品規格、特性及最終用途，據以判定是否屬於管制等級之軍商兩用貨品，需要專業背景知識，包含核子、化學品、工具機、電子、航太等高科技領域技術人才；並為有效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管制作業，該署自104年度起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相關鑑定及諮詢服務等作業。 [5: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trategic High-Tech Commodities,SHTC)，係指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管制清單內貨品(包括：軍商兩用貨品及技術出口管制清單、一般軍用貨品清單、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輸往伊朗敏感貨品清單、輸往俄羅斯及白俄羅斯高科技貨品清單等)，或非屬前述清單內項目，惟最終用途或最終使用者有可能用於生產、發展核子、生化、飛彈等軍事武器用途者(包括：交易對象屬我國公告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等異常交易情形)，或依出口國政府規定須取得我國核發國際進口證明書或其他相關保證文件之輸入貨品。] 

2.委辦計畫內容：本項委辦計畫係辦理8分項計畫，工作要項包括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含報廢)鑑定及諮詢服務、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鑑定資訊網站更新與維護等(詳表1)。
表1  委託辦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管控作業計畫分項工作彙整表                      
	項次
	工作項目
	辦理事項

	1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含報廢)鑑定及諮詢服務
	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含報廢)書面鑑定服務1,800件，諮詢服務1,000件。

	2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鑑定資訊網站更新與維護
	優化及維護鑑定諮詢網站操作介面。

	3
	配合出席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管制相關會議
	配合國際貿易署需求出席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管制相關會議(如出口管制雙邊會議等)達5場次。

	4
	出口管制清單之翻譯、新舊版本對照及更新
	協助更新我國軍商兩用貨品及技術出口管制清單及一般軍用品清單。

	5
	辦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相關研討會、宣導會、廠商座談會
	依據國際貿易署指定議題辦理相關宣導會共2場。

	6
	輔導廠商建立企業內部管控(ICP)制度
	輔導廠商建立符合國際貿易署要求之企業內部管控制度，至少4家廠商取得該署ICP出口人認定資格或ICP資格展延。

	7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許可證案件之受理與資料匯整
	協助辦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許可證案件之受理與資料匯整達8,500件。

	8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相關業務現場稽查
	進行戰略性高科技進口管制貨品現場存量稽查達4場家。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際貿易署提供資料。
(二)113年1至8月止，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案件稽查違規較112年度增加，允宜賡續宣導業者瞭解相關法令與完善盡職調查
1.據國際貿易署網站宣導簡報資料[footnoteRef:6]，媒體及智庫經蒐集俄國進口通關資料，發現俄國直接或透過第三國採購我商製產品用於軍事發展，且友盟國家陸續關切我國對俄羅斯出口管制情形，盼我方與友盟一致強化對俄管制。 [6: 參閱國際貿易署網站，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438(最後瀏覽日:2024年10月14日)。] 

2.為防阻我高科技貨品涉入俄羅斯軍事武器用途，經濟部業公告自113年3月8日起，依貿易法第13條第3項規定，擴大出口管制範圍，禁止放電加工機等77項工具機對兩俄出口；又因業者依法有確實申報最終使用人義務，為防止俄羅斯透過第三國取得我高科技貨品，該部已要求廠商於出口至高轉運風險國家時，須切結不得轉運兩俄[footnoteRef:7]。惟詢據國際貿易署110年至113年1至8月底止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稽查業務辦理情形(詳表2)，110及111年度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違規案件尚僅各為5件及3件，112年度違規案件增加至19件(增幅5.3倍)，迄113年1至8月底止，因擴大管制範圍，違規案件更高達36件，超逾112年度全年違規件數且幾近倍增。爰此，允宜加強宣導擴大管制範圍規定，賡續敦促業者遵守國內外出口管制規範並善盡企業查證義務，以維業者商譽及我國際信譽。 [7: 參閱「經濟部擴大輸往兩俄工具機管制範圍」，經濟部113年2月7日新聞稿。] 

綜上，推貿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專業服務費」科目編列「委託辦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管控作業計畫」1,000萬元，鑑於我國於113年初擴大輸往兩俄工具機管制範圍且近年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案件稽查違規件數趨增，允宜加強宣導管制範圍，賡續敦促業者瞭解遵守與完善盡職調查，以免誤觸國內外法規影響公司營運並妥為維護我國際信譽。
表2  110年至113年1至8月底止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稽查業務辦理情形表                         
	年度
	辦理情形

	110年
	1.出口案件稽查138件，進口案件稽查20件。
2.稽查結果出口案件5件違規，處以行政罰5件。 

	111年
	1.出口案件稽查260件，進口案件稽查66件。
2.稽查結果出口案件3件違規，處以行政罰3件。

	112年
	1.出口案件稽查110件，進口案件稽查6件。
2.稽查結果出口案件19件違規，處以行政罰6件。

	113年
(1-8月)
	1.出口案件稽查96件，進口案件稽查6件。
2.稽查結果出口案件36件違規，處以行政罰5件。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署提供。
 (分機：1926 黃芝穎)
